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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2）粤 0304执 11795 号之一 

 

申请执行人游崇杰，男，1992 年 8 月 27 日出生，身份证

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 2215号京隆苑 13 栋 10A，身

份证号码 440582199208276335。 

被执行人陈晨，女，1985 年 12 月 27 日出生，身份证住

址四川省叙永县叙永镇永宁路 22 号楼 4 单元 1 号，身份证号

码 510524198512270165。 

    被执行人黄少芳，女，1984年 7 月 13日出生，身份证住

址广西灵山县陆屋镇富久村委会水过坳村 76 号，身份证号码

45072119840713532X。 

    申请执行人游崇杰与被执行人陈晨、黄少芳民间借贷纠纷

一案，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（2021）粤 0304 民初 34911 号

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。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履行生效法

律文书确定的内容，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，请求强

制被执行人偿付人民币 470402.73 元及利息等，本院于 2022

年 3 月 11日依法立案执行依法立案执行。 

在执行过程中，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

务，本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陈晨名下位于四川省泸州市叙永

镇永宁路西15号楼4单元5层1号的房产【房产证号：川（2017）

叙永县不动产权第 0003099号】并决定进行评估拍卖。依照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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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一、第二百五十四条规

定，裁定如下： 

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陈晨名下位于四川省泸州市叙永镇永

宁路西 15号楼 4单元 5 层 1号的房产【房产证号：川（2017）

叙永县不动产权第 0003099号】，以清偿本案债务。 

本裁定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
 

执   行   长   黄  直 

执   行   员   温  昕 

执   行   员   韩献珑 

 

二〇二二年五月五日 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

书   记   员   郑凯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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